
取得的现金股利按企业日常活动性质的不同划分为让渡资产

使用权收入，又按企业经营业务的主次将其划分为其他业务

收入。而我们知道，对外债权投资收取的利息、对外股权投资

取得的现金股利是记入“投资收益”科目的。

上述内容可作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教材中前后两种说

法是矛盾的，前一种说法是将“投资收益”科目的核算内容归

为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后一种说法是将“投资收

益”科目的核算内容作为收入处理。如果是这样理解，那么“投

资收益”科目的核算内容究竟是属于收入还是属于利得和损

失，就值得商榷了。另一种理解是“投资收益”科目的核算内容

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投资过程中获得的债券利息和现金

股利，这一部分按教材的规定应作为收入处理，另一部分是投

资处置时产生的投资收益或投资损失以及投资时发生的相关

费用，这一部分应列作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笔者

倾向于第二种理解，即“投资收益”科目的核算内容一部分属

于收入，一部分属于利得或损失。但这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那就是“投资收益”科目的核算内容在利润表中应放在“营业

利润”项目之前还是之后呢？而同一个账户既用来核算收入又

用来核算利得或损失是否合适？对外进行股权投资产生的现

金股利划分为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是否恰当？

笔者认为，会计准则既然提出了利得和损失的概念，那么

在核算过程中就应该将收入、费用与利得、损失区分开来，通

过不同的科目予以核算。因此笔者建议增设“其他业务收

入———利息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股利收入”明细科目，

“其他业务收入———利息收入”明细科目用于核算对外的长期

债权投资获得的利息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股利收入”明

细科目用于核算对外的长期股权投资获得的现金股利收入。

而用“投资收益”科目核算转让股权、债权时产生的投资收益

或投资损失及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时发生的相关费用、持有

期间的现金股利和债券利息。《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规定：利润金额取决于收入和费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

和损失金额的计量。而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定义，资产减值损

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应属于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

和损失，所以笔者认为这两项不应列入营业利润的计算项目

中。结合前面所述，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的计算过程

应作局部修改：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

附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利润总额=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投资净收益+公允价值变动净收

益-资产减值损失，这样更符合基本准则的要求。

另外，教材将对外进行股权投资产生的现金股利和对外

进行债权投资产生的利息均划归为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笔

者认为股权投资产生的现金股利收入不宜作为让渡资产使用

权收入，事实上企业一旦进行长期股权投资，那就要与被投资

单位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其目的也不仅是获得有限的股利收

入。所以笔者建议另设“投资收入”项目，即收入按企业日常活

动性质的不同，分为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让渡资产

使用权收入和投资收入，将对外进行长期股权投资取得的现

金股利收入列入“投资收入”项目。茵

2008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初级会计

实务》第 9页通过举例明确：“企业当期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投

资损失，以及处置固定资产、债务重组等发生的利得或损失，

均属于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而第 171页“收入、

费用和利润”一章中又指出：“工业企业对外出售不需用的原

材料、对外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对外进行权益性投资（取得

现金股利）或债权性投资（取得利息）等活动，虽不属于企业的

经常性活动，但属于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与经常

性活动相关的活动，由此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也构成收

入。”并将对外进行债权投资收取的利息、对外进行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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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辞退福利”）在满足一定条件时计入当期管理费用，并

确认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的接受者在接受辞退福利后要

离开企业，不再为企业提供服务。而“应付职工薪酬”下其他

明细科目核算的是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付出的代

价，这两者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与该科目设置的要求不完全

相符。

3. 关于“应付职工薪酬”的披露。流动负债是偿还期在一

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内需要偿还的债务。“应付

职工薪酬”的大多数明细科目如工资、职工福利、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等在短期内就需要支付，属于流动负债的范畴，但

其中的股份支付、辞退福利明细科目很可能存在从确认到支

付超过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的情况，这与流动负债的界定存在

矛盾。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资产负债表时，把应付职工薪

酬全部放在流动负债中，使得会计信息披露不够准确。

二、建议

1. 改进辞退福利的核算。辞退福利放在“应付职工薪酬”

科目核算，会出现与这个科目的其他明细科目的核算性质不

一致的情况，这种情况与科目设置时要求其核算内容在性质

上必须一致相矛盾。为此，笔者建议考虑再设一个负债类科

目———“应付辞退福利”科目对辞退福利进行专门核算，以体

现辞退福利与其他职工薪酬在性质上的不同及其重要性。

2. 完善应付职工薪酬的披露。由于“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核算的股份支付（辞退福利若按照上述建议单独列示，则此处

不再考虑）可能存在按时间划分应列入长期负债的情况，会计

准则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不区分负债在时间上的差别全部列

入流动负债，人为造成负债结构与会计理论不一致，为此建议

对“应付职工薪酬”各明细科目进行分析，对于达到长期负债

标准的应列入其他长期负债，其他的仍放在流动负债中。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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